附件1：
应 答 函
包头市市政事业发展中心：
在贵方关于 包头市市政事业发展中心智慧工地设施的询价函中，若我方被选定为本项目的供应商，我方将按贵方要求及时完成设施供应安装工作。
总采购价大写：           元（小写：     元），设施质保期自设备安装调试完毕，采购人验收签字确认之日起 1 年。
附件：
1. 法定代表人证明或授权委托书（原件加盖公章）；
2. 三证合一营业执照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；
3. [bookmark: _GoBack]采购报价单
4. 智慧工地系统包含设备及技术参数对比表

供应商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公章）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（签字）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